
采购需求
监理服务：
为加强耕地保护，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结合辖区内农户园林地腾退难、恢复耕地慢、资金不足等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背景
为切实落实补充耕地责任，保障粮食安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占补平衡有关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办发〔2024〕1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新增补充耕地一次性建成高标准农田试点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耕发〔2024〕276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5〕462号）等文件精神，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决定开展低效园林地退出助农行动，对全区范围内有意愿退出低效、荒芜园林地的地块实现复耕复种。
二、总体目标 
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通过实施低效园林草地退出恢复为耕地，优化耕地布局。本次采购完成2000亩低效园林地退出恢复为耕地，确保恢复耕地全部用于粮食种植。
三、实施范围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以2024年度鄠邑区国土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中的非耕地地类为基础，主要以低效园地、林地为实施对象（具体以资源规划鄠邑分局下发至各街办的图斑为准）。
四、工作流程
（一）项目监理
本次监理工作覆盖鄠邑区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全部实施区域，以鄠邑区国土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中的低效园地、林地为核心监理对象（具体以资规鄠邑分局下发至各街办的图斑为准），首批监理实施规模为2000亩，涵盖项目施工全流程及配套工程建设全过程。
（二）组织实施
项目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公示制等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规定，资规鄠邑分局土地整理中心确定项目各阶段技术服务、施工、监理等单位。
各街办将签订协议书的地块交付至按程序确定的实施单位，实施单位按照审批的设计方案开展耕地恢复和播种工作。
资规鄠邑分局和鄠邑区农业农村局全程监督管理项目实施，强化日常监管，确保项目质量符合补充耕地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
（三）项目管护
经市级验收合格并通过省级复核后，资规鄠邑分局和鄠邑区农业农村局与镇、村组织及项目区土地权属主体办理项目移交手续，及时将新增耕地及配套设施移交土地权利人或村集体组织，并签订管护协议，明确管护职责、标准、费用及期限。
五、预期成效
补充耕地项目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
通过土地整治方式，将园林地等转化为可耕种土地，直接增加耕地面积，用于建设用地报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配套建设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高土地肥力和产出能力，实现旱涝保收，使荒地变良田，农作物产量有望显著提升。
（二）落实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保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增加的耕地为粮食生产提供空间，有助于稳定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补充耕地项目不仅增加耕地资源，还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在项目实施前获得地上附着物补贴，还可获得种植管护费，同时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增加收入。
（四）保障建设用地
解决鄠邑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平衡问题，保障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报批，降低缺少补充耕地指标风险。同时新增指标在全区使用后若有剩余，可按照省级政策规定进行交易，提高财政收入。
工程复核：
为加强耕地保护，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结合辖区内农户园林地腾退难、恢复耕地慢、资金不足等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背景
为切实落实补充耕地责任，保障粮食安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占补平衡有关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办发〔2024〕1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新增补充耕地一次性建成高标准农田试点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耕发〔2024〕276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5〕462号）等文件精神，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决定开展低效园林地退出助农行动，对全区范围内有意愿退出低效、荒芜园林地的地块实现复耕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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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以2024年度鄠邑区国土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中的非耕地地类为基础，主要以低效园地、林地为实施对象（具体以资源规划鄠邑分局下发至各街办的图斑为准）。
四、工作流程
（一）复核工作内容(包括测绘内容和工作量)
1）工程复核1:2000竣工图地形图，测绘报告、A0纸质图纸、U盘一份(含各项目总平面地形图、CAD文件DWG格式的地形图、竣工图、测绘成果图、竣工附图等内容）；
2）采用国家CGCS2000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08°；1985国家高程基准；
3）地形、地物、地类及线状地物等进行全野外测量，然后把外业采集数据输入计算机，利用南方CASS软件系统（cass9.1）数字化全要素成图；
4）包括土方测量、地形测量。
（二）执行技术标准
①《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②《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③《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07）
④《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GB/T 18316-2001
⑤《土地整治项目工程量计算规则》TD/T1039-2013
⑥《土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TD/T1041-2013
⑦《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
⑧《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CH1016-2008）
（三）项目管护
经市级验收合格并通过省级复核后，资规鄠邑分局和鄠邑区农业农村局与镇、村组织及项目区土地权属主体办理项目移交手续，及时将新增耕地及配套设施移交土地权利人或村集体组织，并签订管护协议，明确管护职责、标准、费用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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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耕地项目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
通过土地整治方式，将园林地等转化为可耕种土地，直接增加耕地面积，用于建设用地报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配套建设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高土地肥力和产出能力，实现旱涝保收，使荒地变良田，农作物产量有望显著提升。
（二）落实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保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增加的耕地为粮食生产提供空间，有助于稳定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补充耕地项目不仅增加耕地资源，还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在项目实施前获得地上附着物补贴，还可获得种植管护费，同时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增加收入。
（四）保障建设用地
解决鄠邑区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平衡问题，保障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报批，降低缺少补充耕地指标风险。同时新增指标在全区使用后若有剩余，可按照省级政策规定进行交易，提高财政收入。


质量评定：
1.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2.国家技术标准
《耕地质量等级》（GB/T33469-2016）、《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县域年度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调查评价技术规程》(NY/T4322-2023)、《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等。
3.陕西省地方标准及文件
《陕西省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调查评价工作方案》、《土地整治项目耕地等别评定及产能评估技术规范》（DB61T 1989-2025）、《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农用地质量分等数据库标准》（TD/T 1053—2017）、《土壤检测 第2部分：土壤pH的测定》（NY/T 1121.2—2006）等。
4.西安市及鄠邑区相关文件
西安市耕地保护相关工作部署、鄠邑区国土变更调查成果、鄠邑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鄠邑区农业发展规划、鄠邑区土壤监测数据、鄠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等。
5.工作内容
1）矢量资料：鄠邑区行政区域界线图、国土变更调查矢量数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矢量数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水利设施分布图、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布图、耕地占补区及损毁破坏区分布图、行政区划图等。
2）文本资料：国土变更调查工作报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报告、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报告、耕地地力保护工作报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农业发展规划、水利设施建设报告等。
3）监测数据：土壤理化性状监测数据（pH值、有机质、氮磷钾含量等）、土壤污染监测数据、耕地灌溉监测数据、气象数据等。
4）统计数据：农业生产统计数据、耕地面积统计数据、粮食产量数据、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主要污染源等调查资料。
5）资料整理：对收集的各类资料进行分类、审核、整理，剔除无效、错误资料，补充完善缺失资料；对矢量资料进行坐标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格式转换，确保数据一致性；对文本资料、监测数据、统计数据进行规范化整理，建立资料台账，为后续评定工作提供支撑。资料收集需遵循“日常移交为主、年度集中移交为辅”的原则，优先移交拟纳入非农建设的补充耕地资料。


审计服务：
工作内容
1.收集、整理竣工结算审核项目的审核依据资料，做好送审资料的交验、核实、验收工作，并对资料缺陷向委托方提出书面意见及要求。
2.现场踏勘核实、召开审核会议、澄清问题、提出补充依据性资料和必要的弥补性措施，形成会商纪要，进行计量、计价审核与确定工作、完成初步审核报告等。
3.就竣工结算审核意见与承包人及发包人进行沟通，处理分歧事项，形成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签认结算审核定案表，提交竣工结算审核报告等工作。
4.配合委托方进行各级项目验收工作，包括区级、市级、省级及其他有关部门针对本项目的验收。
[bookmark: _GoBack]
验收服务：
一、相关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办法》
4）《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
5）国家、省关于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年度更新、成果报备、数据汇交的相关文件与技术规范
二、工作内容
1）县级完成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数据库建设、图件编制、工作报告与技术报告撰写等全部工作；
2）组织开展100%自检工作，重点检查数据完整性、规范性、准确性，空间与属性一致性，整改发现的问题，形成县级自检报告及检查表；
3）整理完整成果包，按要求上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提交报备申请及相关材料。
4）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收到县级上报成果后，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成果完整性、规范性、准确性复核；
5）采取内业核查与外业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复核，外业抽查比例按上级相关要求执行，重点核查补充耕地、高标准农田等地块；
6）出具市级复核意见，对复核合格的成果，汇总后上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复核不合格的成果，退回县级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上报复核。
7）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市级上报的成果进行全面质量检查、数据标准化处理，重点审核评价方法、指标选取、等级评定、数据库规范等内容；
8）审核通过的成果，正式入库省级耕地质量数据库，分配入库编号，出具入库回执；
9）按国家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要求，将省级汇总成果统一汇交至国家耕地质量数据管理平台，完成国家备案。


商务要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后180日完成全部工作任务。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40%作为项目预付款；项目通过验收，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60%。
4.服务范围：完成本次采购项目所有服务内容。
5.服务要求：满足本次采购项目所有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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